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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铁前事业部炼铁除尘烟囱新订16台抽取式粉尘仪。
本规格书约定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细节和使用的标准。投标方应保证提供完全满足本规格书及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与相应的服务；同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2 适用标准

本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和技术要求，应满足以下规范和标准(但不限于以下标准)，若与投标方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GB-12519-2010  
  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93-201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3095-201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T212—201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传输标准

HJ/T 352—2007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以上标准若有更新，则以最新版本为准。

3  技术参数要求

3.1 投标方所供抽取式粉尘仪及附件产品必须是全新产品，整体集成供货。投标方给出每台抽取式粉尘仪的选型数据表及结构简图。项目所涉及到抽取式粉尘仪的完整型号及型号说明（中文）。

3.2 抽取式粉尘仪安装在除尘器的烟囱上，对污染物排放颗粒物情况进行监测，同时具备监测数据的远程传送功能。

3.3 抽取式粉尘仪要求具有高灵敏度、在线连续测量、维护量小、安装简单、工作寿命长。

3.4 检测颗粒物指标参数要求如下：

测量范围：0～20mg/m³（14台），0～40mg/m³（2台）

烟气温度：0～100 ℃

环境温度：-20～+50 ℃

测量输出：4-20mA

探头材质：316L不锈钢 

灵敏度：0.01mg/m3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不超过±2.0%

准确度：20mg/m³＜排放浓度≤40mg/m³，相对误差不超过±30%；

10mg/m³＜排放浓度≤20mg/m³，绝对误差不超过±6mg/m³；

排放浓度≤10mg/m³，绝对误差不超过±5mg/m³  

供电电压：220V，50Hz

防护等级：IP55，电气IP65

4 设备供货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抽取式粉尘仪
	14台
	测量范围0～20mg/m³

	1
	抽取式粉尘仪
	2台
	测量范围0～40mg/m³


5 投标方提供的资料和图纸

   投标方指导安装负责调试并提供技术支持，负责设备系统的完整性。合同生效后一周内提供正式资料8套，包括：

安装图、明确外型尺寸、接口尺寸、接管材质、接管尺寸、所需仪器间尺寸等；

设备结构说明书；供货清单；专用工具清单和备件清单；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书及质量保证书；安装、运行和维护说明书。

6 投标方指导安装、调试及服务范围

投标方应免费委派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至施工现场进行设备的调试和指导安装。

质保期内如果有非人为原因的质量问题，投标方免费服务，质保期后按双方商定的协议继续提供服务。在质保期过后，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投标方通过电话沟通方式在8小时内拿出解决方案，协助招标方处理故障。如电话协商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投标方在48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服务，但是为有偿服务。


